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番禺区政协十五届二次会议提案
	题目
	关于推进城市机动车停放精细化管理的建议

	提案者
	政协大龙街工作室
	联系人
	龙振东

	工作单位
	大龙街道办事处
	职  务
	党工委党建专职副书记、政协工作室主任

	手机号码
	
	办公电话
	
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[bookmark: _GoBack]

	联名提案人
（如人数较多，可另附于文后）
	

	提案委员会
审查意见
	


根据实际情况在（）内打勾确认：
是否同意公开：
是（√）  否（） 




理  由：
据公安部统计，2021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.95亿辆，其中汽车3.02亿辆，数据显示广州的汽车保有量超过300万辆。12月29日广州市发改委印发《广州市智能与新能源汽车创新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，规划提出，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提升至80万辆，渗透率超过50%，占汽车保有量比重超20%。可见，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加，停车难已成为亟需解决的城市交通难题。
文明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又是城市的一张亮丽名片。我区目前对市政道路车辆管理力度较大，但对一些停车场出入口、商铺门口和村居街巷等非市政道路的车辆乱停放等现象关注不够。对于非市政道路，公安、交警和城管等部门无执法权。而该类道路随意停放机动车现象比较严重，车辆占道、拥堵现象时常发生，且容易引发矛盾纠纷，给市民的日常生活出行带来了不便。

办  法：
（一）出台道路车辆停放管理暂行办法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、《广州市停车场管理办法》、《广州市机动车停放保管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同时借鉴其他城市的成熟管理经验，逐步完善停车规定，明确执法主体，充分发挥联合执法作用，加大整治非市政道路车辆乱停放问题力度。
（二）对于因缺乏管理存在隐患的道路，应尽快纳入市政道路管理，统一进行规范化、科学化管理,从根本上解决该类道路问题多、管理难的问题，为市民营造一个通畅、便捷的停车、通行条件。
（三）加强停车设施的建设和管理。一是加大公共停车场库建设力度，提高新改建大型建筑物配建停车场配建标准；二是研究出台建立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相关的实施细则，为我区推进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建设提供制度保障，助力我区全面推进立体停车场建设；三是加快统筹智能与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需求，充电桩的安装、运营、维护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有前瞻性。
（四）开展智慧停车工作，将全区经营性停车场和路边泊位的停车数据进行在区内汇聚，建设停车大数据分析平台，通过统一的平台对番禺区停车情况进行整体监控，一是可通过公众号和网站实时公布各停车场泊位使用情况，做好停车诱导信息公布；二是推进路边停车逃费黑名单管控机制，提高停车管理经营单位的工作效率；三是通过统一平台，逐步推进共享停车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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